
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
免修不免考资格申请的通知

各专业学位中心/培养单位：
本学年继续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公共英语课免修不免考资格的申请工作，具体如下：
一、申请对象
本学年（本学期及下学期）修读大外部开设的公共英语课的2018级全日制、非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由培养单位（学部、院、系、所、基地）开设英语课的，相关工作自行安排。
二、申请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
1. 最近两年内从高校全日制英语专业本科毕业，且获得专业八级英语证书的；
2. 最近两年内在高校担任英语专业教师或大学英语教师的；
3. 最近两年内参加雅思或托福考试，雅思成绩（平均分）7.5及以上，托福成绩分数在100及以上的；
4. 最近两年内获得高级口译证书（除书面考试合格，还必须口试合格）的。
注：最近两年指2016年9月起至今。
三、申请及审核流程
1.学生提交材料
符合要求的研究生向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工作秘书提供相关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其中上述第2条应由曾任教的高校出具证明）。
2.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管理中心初审
培养单位/专业学位管理中心审核学生提交材料是否真实、有效，符合上述条件；汇总初审通过的研究生的名单(汇总表见附件)和其相关外语水平证明的文件（复印件一份）一并提交至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汇总名单请同时发至kli@yjsy.ecnu.edu.cn。
3.研究生院审核
研究生院审核并公布本学年获得免修不免考资格的研究生名单。
经审核，获得免修不免考资格的研究生，由研究生出具证明，研究生持证明联系相关教学班级的任课教师，随相关班级参加考核。成绩合格者，获得公共英语课2个学分，成绩以考核分数记载。成绩不合格者，需重修，重修后的成绩以考试实际分数记载。
四、受理截止时间
请注意，所有18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如符合条件且有意申请，均需在教学周前两周内提交申请，过期不受理。
研究生院受理时间为2018年9月21日（周五）前。培养单位初审时间请根据工作量自行拟定，并向所在单位研究生公布。
五、联系方式
各院系专业学位研究生秘书老师；
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李坤62233699 kli@yjsy.e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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